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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所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劳动者。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否属于劳动法意

义的劳动者，有中间态劳动者说、传统劳动者说两种观点。本文试图通过法社会学视角，使用社会学学

科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过程的研究成果，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主张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需要受到与传统劳动者相同力度的保护，否则将在许多劳动用工领域掀起“去劳动关系化”的

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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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alled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refer to workers who obtain employment through inter-
net platforms.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views on whether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workers be-
long to workers with labor law significance: the intermediate worker theory and the traditional 
worker the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legal status of these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065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065
https://www.hanspub.org/


宋毅 
 

 

DOI: 10.12677/ds.2024.101065 487 争议解决 
 

from a perspective of legal sociology, utilizing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he discipline of soci-
ology on the labor process of these workers. It argues that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should re-
ceive the same level of protection as traditional workers, otherwise it may lead to a wave of 
“de-labor relationship” in many areas of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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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7 月 16 日，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

见》1(以下简称《文件》)，《文件》中定义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劳动

者。同时，《文件》并未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属于何种关系作出明确回应，而是对确

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具体权利义务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 
新就业形态是新时代的就业形态，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但是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否属于传统意

义上的劳动者，各学者众说纷纭。相关观点主要分为中间态劳动者说与传统劳动者说两种。传统劳动者

说主要认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传统劳动者无异，互联网经济没有对劳动关系进行颠覆性的改变[1]；
中间态劳动者说则认为，新就业形态具有传统劳动关系所不具备的特征，突破了传统劳动关系，因此需

要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作为一个新的劳动者类型进行保护[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各不相同，有的购物网站在网络上公开招募信息处理员，按每条信息

固定的价格支付报酬，这样的工作一般有较为宽松的截止时间；又如网约车司机，很多司机都会同时使

用多个平台软件，以达到最高的收益，但同时只能接一个订单。而外卖骑手既需要与时间赛跑，也难以

同时使用多个外送软件，作为受到强控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具有典型性。本文以专送外卖骑手为例，

从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角度展开论述，结合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论证互联网平台企业对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过程的控制并不弱于传统劳动关系，主张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保护需要

至少不明显低于传统劳动者，否则将引发“去劳动关系化”的浪潮。 

2. 对专送外卖骑手劳动过程的社会学考察 

外卖骑手总是以工作时间自由、工作自主性强的形象出现，各大外卖平台在招募骑手时也都以此作

为标语进行宣传。2020 年 9 月 8 日，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3]的文章引发了大量关注，该

文指出外卖平台系统中算法不合理的部分，以及绝大多数骑手超负荷的工作状态。此外，许多相关的对

外卖骑手的工作状况进行研究的文章都表明，大多数骑手并没有享受到工作时间的自由，而是长时间处

于超时工作状态。有调查显示，长时间工作是骑手们的常态——大部分外卖骑手每天工作时间长达 9~14
个小时；骑手平均每天工作 11.036 小时，平均每周工作 6.793 天，外卖骑手的收入中位数虽然达到了当

地最低工资的 2.72 倍[4]，这样的收入是由超长的工作时间换来的，如果按照八小时工作制对超时工作骑

手的加班费进行计算，骑手的时薪实际上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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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自由”的标语与普遍超时劳动的现实是明显矛盾的。对于这种现象，有社会学研究提出

相应的解释：1) 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软件与消费者组合监控，达到控制劳动过程的目的；2) 互联网平台

企业通过设计“赶工游戏”，使劳动者陷入一种自我增加工作强度的状态；3) 看似独立自由的工作方式，

使外卖骑手认为是在给自己打工，增强了对工作自主性的认同。下文将从劳动过程控制与平台的信息垄

断两个方面，论证外卖骑手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较强的从属性，从而应当获得与传统劳动者相当的保

护，尤其是在社会保险方面。 
骑手分为“专送骑手”与“众包骑手”两种，专送骑手需要有固定的上线时长，一般不能够拒绝平

台派给自己的订单，而众包骑手的上下线时间较为自由，拒绝订单的负面效果也相对较小[5]。在现有的

调查中，大多数外卖站点的骑手结构都是由大部分的专送骑手与小部分的众包骑手，专送骑手是送外卖

的主力，而众包骑手则是运力的补充。前文所述处于超长劳动时间状态的都是专送骑手，下文的考察亦

以专送骑手作为样本进行。 

2.1. 平台严格控制劳动过程 

专送骑手的上下线时间受到平台控制，在没有人接受转单的情况下不能拒绝系统派给的订单。骑手

上线之后，下线的时间并不由骑手控制，而是由系统根据订单情况来决定，一旦在线的骑手人数可能无

法满足订单需要，平台就能单方面决定某位骑手是否能够下线，其决定权根本不在骑手手中[4]。因此，

专送骑手的工作本质上是受到外卖平台劳动管理，从事外卖平台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由于上下线时间

与派单没有协商的余地，专送骑手并不真正存在选择或者拒绝工作的权利。 
外卖平台会给每一个订单设定时间限制，这是对外卖骑手劳动过程控制的关键。在送外卖的过程中，

时间限制是对每个骑手最有力的控制，这一时间并非由骑手、商家或者消费者决定，而是完全由外卖平台

决定的。“为了提升顾客的消费体验，外卖行业对‘准时’‘快速’的要求达到了十分严苛的地步，并且，

平台还在不断提速，E 站点的订单基础配送时长已由最开始的 45 分钟缩短到了现在的 30 分钟。”[6] 
另外，当骑手在派送订单时，外卖平台会对骑手的位置、路线以及送餐进度进行实时监控，由于送

餐这一工作本身不太复杂，仅凭手机定位就能较为有效地监控骑手的行为。只要骑手在软件设定之外的

位置点击送达或者到店，骑手的这一行为就立刻会被后台发现，促使平台修改算法，进一步束缚骑手的

自由[7]，只要骑手绕远路去派送其他订单，他就有可能遭到客户的投诉。 
因此，通过限制下线时间、拒绝订单、配送时间以及通过软件定位监控，外卖平台就可以完全掌控

劳动的过程。尽管有研究认为外卖骑手在其劳动过程中并未完全丧失其自主性，而是有一定手段与算法

对抗，但作者也承认，平台正在尝试吞噬这最后一点“自主性”[8]。资本通过技术和算法的劳动支配，

可见的雇佣关系和社会关系正在消失，导致劳动过程管理去人际化，取而代之的是毫无预测和断续零散

的劳动过程和时间分配[5]。 
在传统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之所以要掌控劳动过程，是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在相同时间内产出更

多的产品，取得更多的利润。因而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劳动管理手段，诸如成文的规章制度、打

卡制度、定时的工资发放记录等。在互联网平台中，这些管理方法以新的面目出现，骑手不需要在固定

的时间工作，并不是因为互联网平台企业主动交还了掌控劳动过程的权力，而是因为对于外卖业务来说，

固定的工作时间对于获得更多利润没有意义。相反，在骑手接到订单的一瞬间，互联网平台就立刻通过

数字化的手段，鞭策骑手加快送餐的速度，管理手段只是集成在软件之中，并未真正消失。 

2.2. 零成本的等单时间 

与接单后严格的劳动控制不同，当骑手处于上线状态而又没有订单时，他们就处于“等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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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骑手的报酬通常是计件式的，“等单”的骑手就处于没有工作与收入的状态，平台也不会向骑手支

付任何费用。 
这种对于平台来说“零成本”的等待时间，是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之一。在传统劳动关系

中，如果劳动者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无法工作，用人单位仍然需要支付相应的工资或者补贴，而外卖

平台不会因为让骑手处于等单的状态而支付任何费用。因此，外卖平台可以无限制地吸纳骑手而几乎

不用承担任何成本，如果外卖骑手人数过多导致收入下降，自然会有人主动退出，只要骑手的总量能

够满足运送需求，骑手数量的小幅度改变就完全不影响外卖平台的收入。换言之，外卖平台不会为骑

手的空闲时间付费，每一个订单就都能为外卖平台提供收益，而平台本身只需要为真正派送订单的骑

手支付劳动报酬。原本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的无工作时的工资支付义务，就在这样的“不劳动者不得

食”的机制下被绕开了。 
综合以上两点，骑手不仅在派送订单的过程中处处受到监控，而在每次送货结束后，又进入毫无收

入的待机状态。由于传统劳动关系的惯性，这样的工作状态给人以非典型劳动关系的错觉，在一般观念

中，似乎只有定时上下班、工作时间达到一定长度、工作状态与休息状态严格分离的才能够称作劳动关

系。但事实上，外卖平台选择这种经营模式并非是主动赋予外卖骑手灵活的劳动方式，而是只在有订单

的时候才让外卖骑手进入受到强控制的劳动状态，由此才会产生“工作时间自由”的标语与超时劳动的

现实之间的矛盾。 

2.3. 被垄断的订单信息 

如果考察一次完整的送外卖过程就会发现，外卖骑手不仅无需与商家和顾客进行主动联络，路线规

划也都由导航软件完成，骑手要做的仅仅是运送外卖，虽然运送外卖过程中也有骑手自主性发挥的余地，

但骑手不可能单独与商家达成合作，顾客的信息也被互联网平台层层保护。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卖配送业务的关键生产资料其实是订单信息，骑手能够自由支配的只有运送

餐点的交通工具和自己的身体，至于订单信息，在互联网平台的信息聚集效应以及加密措施下，骑手

根本无从知晓。平台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处理能力的优势，逐渐建立起互联网时代的信息鸿沟，劳动者

进入外卖劳动力市场后，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平台寡头中进行选择，且所有的订单信息都需要通过外卖

平台获取[9]。 
因此，一旦离开了外卖平台，外卖骑手是不可能独立开展配送业务的，这也是为何让骑手们注册为

个体工商户的行为不被大众所接受[10]。现有的互联网平台用工，几乎都是“信息 + 简单劳动”的搭配，

平台手中紧紧握着信息，却把只能支配自己简单劳动的劳动者包装成自主展开业务的类似独立承揽人的

形象。在此，可以对传统劳动关系中的“经济从属性”进行反向解读：如果劳动者不太可能单独开展相

同的业务，就应当认定劳动者的劳动内容是用人单位业务的一部分。 

2.4. 信誉评级系统 

主流的外卖平台都会建立一套排名体系，获得好评或者在规定时间内送达餐点就能够使排名上升，

遭受差评或者送单超时就会使排名下降，该排名与骑手每单的收入息息相关，而且高排名的骑手会拥有

优先获得系统派单的权利[7]。这是驱动外卖骑手们主动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工作强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并且，这样积累排名的制度，会导致骑手更换平台的成本增加，“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信誉评分值无法在

平台之间转移。因此，即使外卖骑手起初同时使用多个软件，但在信誉评级系统的影响下，其最终会选

择某一个已积累信誉评分值比较高的平台继续工作，并持续在此平台提供服务以不断提高其评分值。同

时，已在一个平台投入并构筑信誉体系的劳动者会谨慎选择转移到另外一个平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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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信誉评级系统的存在，更使骑手被固定在单一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中，并且，以不同信誉评

级区分派单优先权与报酬多少的系统还存在就业歧视的可能性。 

2.5. 小结 

综上所述，专送骑手不仅没有拒绝工作的权利，劳动过程也受到外卖平台的控制，离开外卖平台也

无法独立展开工作，并且骑手的工作会受到信誉评级系统的综合评定，这满足了我国在认定劳动关系时

所需要的人身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要件，专送骑手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传统劳动者的特征，只是其工作的

分配、执行、验收的方式出现了变化。 

3. 传统从属性理论认定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难点 

目前，我国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还有赖于《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第一条与第二

条的规定 2，主要根据主体合法性、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劳动者以及劳动者工作内容是否

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的一部分来判断是否有劳动关系。其中后两项在理论上称为人格从属性与经济从属

性。人身从属性是指“用人单位将劳动者纳入其生产组织并指示、决定劳动者劳动内容，如工作地点、

工作时间、工作量与劳动强度、劳动过程等，即等于将劳动者个人置于用人单位的控制范围内，并支

配劳动者的人身、人格”[12]。经济从属性是指“劳动者在提供劳动、参与经济活动时，处于附属于

用人单位的经济地位，其劳动活动从属于用人单位的经营活动，其自身亦是用人单位组织结构的组成

部分”[12]。 
在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直接控制程度是人身从属性的重要考察标准。理论

上，人身从属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劳动者在提供劳动时的自主性受到限制，必须从事用人单位限

定的劳动内容；(二) 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指示命令的服从，在提供劳动时必须遵从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

遵守用人单位的劳动秩序；(三) 劳动者在违反工作规程或者规章制度时，用人单位可以依照相关规定对

劳动者给予处罚。”[12]如此强调用人单位的指挥命令，是因为以泰勒制为代表的企业管理科学思想出现

后，雇主对劳动过程的掌控越来越强，留给劳动者的自主性空间越来越少。劳动者受硬性控制的程度就

成为判断劳动关系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新业态就业的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不再需要借助那些明显的、硬性的管理手段，取而代之的是平

台系统通过智能手机、平台软件收集信息进行分析后进行“数字控制”，“数字控制”的两种转变趋势

就是从“硬控制”向“软控制”转变，从“显控制”向“隐控制”转变[7]。只要将平台软件的指示与限

制理解为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出的指挥命令，就能够扫清认定劳动关系的障碍，因为互联网平台对于劳动

者的控制与传统劳动关系相比非但没有减弱，而是大大增强了。同时，技术的控制使劳动改变了本来面

貌，导致传统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无法有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进行识别。 

 

 

2劳社部发〔2005〕12 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二条： 
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一)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 
(一) 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二)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三) 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 
(四) 考勤记录； 
(五) 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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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社会保险成本 

在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脱钩的国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收入待遇上与传统劳动者相差甚远，他们

更愿意去追求这部分经济收入的差异。以法国为例，法国立法机构从未设立过一个介于雇员和自雇者之

间的劳动者分类[13]，如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认定为传统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那么其将立即享受与传

统劳动者相同的待遇。例如 2018 年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的 Take Eat Easy 公司 VS B.D.案，B.D.先生在被认

定为传统劳动关系之后，在九个月的工作中能够获得 28314.81 欧元的补偿，而上一个月的欠薪仅为 645.53
欧元，在相同劳动强度下，传统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得到报酬是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数倍。 

相比之下，虽然我国的外卖骑手处于超时劳动的状态下，但从收入上来说外卖骑手并非绝对的低收

入群体，即使被认定为传统劳动关系，他们的劳动收入并不会显著增加。互联网平台企业之所以希望通

过网络平台的方式达成“去劳动关系化”，是为了减轻自身缴纳社会保险的负担，根据我国现行的规定，

用人单位要与一名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就需要负担至少其工资 30%以上的社会保险费，而如果采取新

就业形态的模式，则只需要承担最低的保险费用，并且这些费用还能部分从劳动者的报酬中扣除。目前，

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伤保险问题正在逐渐通过试点探索解决，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问题仍然存在。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使互联网平台企业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缴纳相当费率的社会保险，尤其是

养老、医疗保险。如果使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成本明显低于传统劳动者，就有可能导致企业将自己的

业务包装成“新就业形态”，以降低成本。因此，在制定新业态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缴纳方式时，无论

是以税的形式强制缴纳社会保险，或者以一定周期内的收入为基准进行缴纳，如果能够判定特定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的总体劳动强度与传统劳动者无异，其费率标准都不应当明显低于传统劳动者。否则，社会

保险成本的差异将引起所有可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分配的工作都出现“去劳动关系化”的倾向，损害所有

劳动者的权益。 

5. 结语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出现，是通过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升的表现。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并没有改

变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相对用人单位具有从属性的本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依然受到互联

网平台企业的控制。目前，我国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正在不断落实，《文件》出台后，各

地纷纷响应，出台相应政策，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护。 
本文以专送外卖骑手为典型，分析其劳动过程，得出专送外卖骑手在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上均

符合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的结论。《文件》中所提及的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实

际上都面临与专送外卖骑手类似，其劳动关系在“科技外衣”的包裹下被掩盖。在传统劳动从属性理论

难以认定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互联网平台企业无需承担使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相应的社会保险成本。要

解决这一问题，重点在于落实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社会保险缴纳责任，让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使用劳动力的

同时依法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险成本，防止社会保险成本外部化。只要让使用传统劳动者与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的社会保险成本持平，就能防止“去劳动关系化”的倾向扩大，使全体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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